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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条例》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2021年12月29日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2022年1月15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将于今年3月1日实施。为做好《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学习宣传，全面掌握《条例》内容
《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加强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促进全县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形势不断好转具有重大意义。各乡镇、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条例》、把握《条例》内容作为贯彻落实好《条例》要求的重要前提，迅速组织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各乡镇、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深入学，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条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负有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专题宣讲等方式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学习培训；要采取多种方式组织《条例》培训，确保主要负责人全面准确掌握《条例》的各项要求和措施，提升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意识，加大《条例》宣传力度。要通过媒体以及醒目位置张贴宣传页、印发宣传手册等多种方式搞好宣传工作，营造贯彻落实《条例》的良好氛围。
二、坚持长效机制，全面组织实施
《条例》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实施，《条例》具体明确了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职责划分分工及具体要求，各乡镇及县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要紧紧围绕条例，结合本地和本部门实际，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制定具体的配套制度办法，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三、加强督促检查，确保落实到位
要加强对《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形成抓落实的合力，切实把《条例》确立的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位。各乡镇、各部门负责将《条例》及时传达到行政区域内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的负责人。各乡镇和部门要切实负起安全监管职责，要加强落实《条例》的监督检查,发现未履行责任或者履职不到位的，依法约谈、提醒、告诫，督促整改，并按照《条例》有关要求，对监督管理工作中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确保《条例》贯彻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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